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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道路交通治理，维护城市道路交通

秩序，保障城市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

二条 在本市城市道路范围内通行的车辆、车辆驾驶人以及与

城市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

三条 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

应当做好本单位交通安全教育和车辆治理工作。 第四条 核定

载客数十三座（含）以上的载客汽车（不含公共汽车）以及

非执行公务或执行抢险、救灾任务的拖车、施救车辆，不得

在二环路（不含）以内区域道路上通行。 第五条 核定载质

量1000千克（不含）以下的载货汽车，7：00至 20：00不得在

二环路（不含）以内区域道路上通行。 第六条 核定载质

量1000千克（含）以上的载货汽车以及牵引车、挂车、吊车

、轮式自行机械车等专项作业车，不得在二环路（不含）以

内区域道路上通行；7：00至20：00不得在 北京路（二环北路

至霖雨路）、官南大道（二环南路至广福路）、人民西路（

二环西路至春雨路）、滇池路（二环南路至广福路）、春城

路（二环南路至巫家坝机场）、穿金路（二环东路至园博路

）、 日新路（春城路至滇池路）及关上中心区道路通行，但

可以横穿上述道路路口。 第七条 核定载质量1500千克（含）

以上的载货汽车，不得在城市高架道路的上层通行。 第八条 



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三轮摩托车、拖拉机、畜力车、

人力板车、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以及由学员驾驶的教练车

，不得在东三环、新昆洛路（东三环段至广福路）、广福路

、西福路、石安公路（西福路至春雨路）、春雨路、昆瑞路

（春雨路至二环西路）、二环西路、二环北路、龙泉路、七

二○四公路（龙泉路至穿金路）、穿金路、世博路、白龙路

所围合范围内的道路（含上述路段）通行。 第九条 运输建筑

垃圾、渣土和其他建筑物料的车辆不得在二环路（含）以内

道路，北京路（二环北路至霖雨路）、官南大道（二环南路

至广福路）、人民西路（二环西路至春雨路）、滇池路（二

环南路至广福路）、春城路（二环南路至巫家坝机场）、穿

金路（二环东路至园博路）、日新路（春城路至滇池路）及

关上中心区道路通行。 第十条 清扫车、运输生活垃圾的环卫

车辆以及绿化养护车辆7：00至9：00、17：00至20：00不得在

二环路（含）以内道路，北京路（二环北路至霖雨路）、官

南大道（二环南路至广福路）、人民西路（二环西路至春雨

路）、滇池路（二环南路至广福路）、春城路（二环南路至

巫家坝机场）、穿金路（二环东路至园博路）、日新路（春

城路至滇池路）及关上中心区道路通行。 第十一条 悬挂云

AT号牌的城市客运出租汽车，应当在车辆左、右后车门明显

位置喷印统一制式的轮休标志，并按照下列规定实行轮休： 

（一）车辆号牌末尾数为1、2的星期一轮休；3、4的星期二

轮休；5、6的星期三轮休；7、8的星期四轮休；9、0的星期

五轮休； （二）轮休的车辆，7：3021：00不得在一环路（含

）以内区域道路上通行。 第十二条 自2007年9月1日起，本市

新办理注册登记的摩托车以及外辖区摩托车，不得在二环路



（含）以内区域道路以及关上中心区、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

、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道路

上行驶；自2009年1月1日起，不得在我市五华、盘龙、官渡

、西山四个区以及呈贡新区城市道路上通行。 第十三条 2007

年9月1日前在本市办理注册登记的无入城准行证摩托车，不

得在环城东路、环城北路、一二一大街、西昌路、环城南路

（不含）以内区域道路上通行。 第十四条 自2007年9月1日起

，达到报废条件的摩托车一律报废，持有入城准行证的，准

行证随之作废。摩托车遗失后不再补办和续办牌、证及入城

准行证。 第十五条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经 市公安机关交通

治理部门检验，检验合格后办理相关手续、领取号牌、行驶

证后方能上道路行驶。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仅供下肢残疾的人

单人代步使用。 非本辖区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不得在城市道

路上通行。 第十六条 未经本市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依法登

记的人力三轮车不得在城市道路上通行。 除环卫部门用于清

运垃圾的人力三轮车外，持有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核发牌

证的人力三轮车不得在本市二环路（不含）以内区域道路上

通行。 第十七条 自行车、 人力 三轮车不得加装动力装置；

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不得改变原车设计。 第十八

条 因执行公务、运送群众生活必需品、进行市政工程维护、

抢修和单位接送职工上下班等需要进入限制通行区域的车辆 

以及旅游客运车辆，应当经市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核准，

并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通行。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的，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 第二十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

义： 本规定所称的“城市道路”是指城市供车辆、行人通行

的，具备一定技术条件的道路。 “二环路”是指二环东路（



石虎关立交桥至金星立交桥）、二环北路（金星立交桥至黄

土坡立交桥）、二环西路（黄土坡立交桥至明波立交桥）、

二环南路（明波立交桥至石虎关立交桥）。 “一环路”是指

环城东路、环城北路、一二一大街、环城西路以及环城南路

。 “关上中心区道路”是指二环南路（不含）昆石路以南、

广福路（不含）以北，新昆洛路（不含）以西、海埂路（含

）、兴科路（含）以东片区城市道路。 “环卫车辆及绿化养

护车辆”是指本市环卫及绿化部门的专业作业车辆。 第二十

一条 昆明市公安局可以根据本市城市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

情况，对本规定所规定的通行时间、范围和车辆进行调整，

并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2007年9月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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